
 

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湛府办函〔2018〕102 号 

 
 

湛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 
湛江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

领导小组的通知 
 

 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府直属有关单位： 

   为加强对湛江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领导，市人民政

府决定成立湛江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。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主要职责 

负责湛江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组织和实施，协调解决普

查工作中的重大问题。 

二、组成人员 

组  长： 曹  兴  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 

副组长： 杨明远  市政府副秘书长 

周学巨  市统计局局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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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万胜 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

 黄华兵  市发展改革局副局长 

成  员：张再芳  市委政法委专职委员 

许文滔  市编办副主任 

关  雨 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总经济师 

冯燕锋  市教育局副局长 

钱  成  市科技局副局长 

钟  荣  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 

柯  俊  市民政局副局长 

陈正强  市司法局副局长 

胡毅华  市财政局副调研员 

洪炜琦  市国资委副调研员 

张  琦 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

郑志良  市国土资源局总工程师 

何成良 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

赵  刚  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

彭国坚  市商务局副局长 

麦冬梅  市文广新局副局长 

陈炜飞  市卫生计生局副局长 

陈雁冰  市体育局副局长 

揭育泉  市统计局副局长 

林  兵  市旅游局副局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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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  洁  市工商局副局长 

宋  满  市金融局副局长 

王上治  市税务局副局长 

何观上  市公安局治安巡警支队副支队长 

陈日先  国家统计局湛江调查队副队长 

廖  兰  人民银行湛江市中心支行调研员 

袁高华  湛江银监分局副局长 

李巧丽  市邮政管理局副局长 

三、工作机构及其职责 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统计局，承担日常工作，研究提出需

领导小组决策的建议方案，督促落实领导小组议定事项，加强与

有关地区和部门的沟通协调，承办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，办

公室主任由揭育泉同志兼任。 

领导小组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，由所在单位向领导小

组办公室提出，报领导小组组长审批。领导小组不作为市级议事

协调机构，任务完成后自动撤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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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 

 

抄送：市委有关部委办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纪委 

办公室，市中级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南海舰队，湛江军分区，中央 

驻湛有关单位。 


